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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新西兰艾某诊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

系从人体血液中性粒细胞的嗜天青颗粒中分离纯化天然蛋白酶 3（英文简称为

PR3）生产工艺和产品制备流程技术秘密的权利人。孙某从艾某公司离职后，成

为武汉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某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

孙某违反保密义务，擅自将艾某公司的涉案技术秘密披露给博某公司，并与博

某公司共同使用涉案技术秘密获取非法利益，将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专利，导致

涉案技术秘密被公开，严重损害了艾某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

专利与涉案技术秘密的技术方案实质相同，涉案专利申请使用并部分披露了涉

案技术秘密。博某公司使用了涉案技术秘密生产 PR3 产品，孙某违反保密义务

向博某公司披露了其掌握的涉案技术秘密并允许其使用，共同侵害了涉案技术

秘密。一审判决博某公司、孙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连带赔偿艾某公司经济

损失 180 万元。艾某公司与博某公司、孙某均不服，提出上诉。艾某公司主张

一审判赔金额过低；博某公司、孙某则主张涉案技术信息不构成技术秘密，其

内容已为公众所知悉等。

法律分析：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技术秘密包含了大量的技术信息，是

一个相对完整的技术方案。即使其中部分技术信息为公众所知悉，也要考虑技

术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体技术方案是否为公众所知悉。本案中，艾某

公司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技术信息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且合理表

明涉案技术信息被侵犯。虽然从人体血液中性粒细胞的嗜天青颗粒中分离纯化

PR3 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的技术，但涉案技术信息为具体操作步骤和顺序，涉

及大量的试剂及其含量、相关操作参数的选择，需要经过反复实验、修改、优

化、调整后才能得出，形成完整的技术方案必然要付出大量研发成本。艾某公

司将该操作流程用于实际生产，具有良好效果。因此，基于不同的证据分别公

开的特定信息，并不能据此证明涉案技术秘密的整体技术方案或者每个秘密点

所对应的具体步骤已经为公众所知悉。博某公司、孙某关于涉案技术秘密已经

为公众所知悉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赔的金额并无明显不当。遂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启示：本案是依法平等保护外方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典型案例。本案裁判强调了

经过实验、优化形成的系统性、完整性技术方案仍然可以认定其不为公众知悉，

原则上不能以不同来源的碎片化信息简单组合否定构成技术秘密。本案对境外

形成的商业秘密在我国境内予以保护，在商业秘密跨境司法保护方面进行有益

探索，依法公正平等保护了外方权利人合法权益，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信

心，是人民法院践行中外平等保护原则、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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